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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27        股票简称：大东方       公告编号：临 2025－003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及股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其控制的淮

北市陶铝新材料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淮北产

投合伙”）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

瑶集团”）分别持有安徽陶铝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陶铝研

究院”）30%、35%的股权，分别对应 30,000万元、35,000万元注册资本。

本次交易为淮北产投合伙与均瑶集团共同退出所持陶铝研究院全部股

权。淮北产投合伙将先对陶铝研究院减少注册资本 13,094 万元，对应

13.094%的股权，减资价格为 8,400 万元，陶铝研究院以其控股子公司安

徽相泰汽车底盘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相泰”）92.3333%的股权

作为减资支付对价，转让给淮北产投合伙。淮北产投合伙拟将减资后剩

余所持陶铝研究院 16,906 万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剩余股权以 10,807 万元

转让给淮北市建投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北交投”）；同步，

均瑶集团将减资并受让陶铝研究院全资子公司安徽相腾汽车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徽相腾”）后，也将剩余所持陶铝研究院 26,894万元

注册资本对应的剩余股权以 17,193 万元转让给淮北交投。上述减资及转

让事项完成后，淮北产投合伙和均瑶集团将不再持有陶铝研究院的股份。 

 本次交易中的对陶铝研究院进行减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情形。 

 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 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关联董

事林乃机、倪军、朱晓明、邵琼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该事项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议案出具日，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陶铝研究院、均瑶集团及其

控制的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合计约 5,155.33万元，均在公

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范围内。 

 风险提示：本次交易自协议签署之日至最终完成减资、交割存在一定的

时间跨度，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存在因为市场变化、协议约定的

生效条件不能实现或满足、交易各方未能协商一致等各种原因交易无法

达成或实施的风险。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0 年，公司通过设立的淮北产投合伙，与关联方均瑶集团共同投资陶铝

研究院并持有其 30%的股权（具体详见公司发布的临 2020-032、临 2020-046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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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目前基于整体发展规划以及参股公司陶铝研究院经营情况的考量，为了进

行资源整合和配置，提高公司的整体经营效率和资金使用率，公司控制的淮北产

投合伙计划拟对参股公司陶铝研究院所持全部股权进行退出。陶铝研究院为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均瑶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淮北产投合伙与均瑶集团分别持有陶铝研

究院 30%、35%的股权。淮北产投合伙将先对陶铝研究院减少注册资本 13,094万

元，对应 13.094%的股权，减资价格为 8,400 万元，陶铝研究院以其控股子公司

安徽相泰 92.3333%的股权作为减资支付对价，转让给淮北产投合伙。淮北产投

合伙拟将减资后剩余所持陶铝研究院 16,906 万元注册资本对应的 21.45%（以减

资后总股本计算）股权以 10,807 万元转让给淮北交投；同步，均瑶集团将减资

并受让陶铝研究院全资子公司安徽相腾后剩余所持陶铝研究院 26,894 万元注册

资本对应的 34.13%（以减资后总股本计算）股权以 17,193万元转让给淮北交投。

上述减资及转让事项完成后，公司控制的淮北产投合伙将不再持有陶铝研究院的

股份；同时，均瑶集团也将不再持有陶铝研究院的股份。 

因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均瑶集团为陶铝研究院的股东之一，陶铝研究院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公司与关联方对共同投资的陶铝研究院进行共同减资，因此构成关

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情形。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

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

上，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本次交易是公司基于自身经营发展需求，结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进一步集

中资源于主营业务，优化业务结构，提升盈利确定性，旨在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

发展，确保公司的长期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 

 

（三）本次交易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 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本议案前，已经过 2025 年第一次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将本次交易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关联董事林

乃机、倪军、朱晓明、邵琼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四）过去 12 个月出售资产类的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不含本次交易），过去 12个月内本公司未与关联人

之间进行过出售资产类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1.均瑶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一）项的关联法人情形。 

 

2.陶铝研究院系由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均瑶集团控制的子公司，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二）项的关联法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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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陶铝研究院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安徽陶铝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淮北经济开发区龙湖高新区威龙路 2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600MA2P4Q7861 

法定代表人：钱招增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9月 22日 

经营范围：新材料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应用、技

术转让；新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铝、铝合金、铝基材料及其制品的设计、研

发、生产、销售和维修售后服务；有色金属粉末、线材和焊丝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交通装备、船舶装备、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船舶舰艇、

汽车、摩托车、内燃机、压缩机、电力设备和器材、电子元器件配套装备、机械

设备、箱包、手机、建筑、体育用品及器械、电子产品、手持工具、五金百货、

石油生产配套设备等设备、器材、零部件、配件、附件的设计、研发、生产、销

售和维修售后服务；汽车及发动机的销售；实业投资、项目投资；物业管理；信

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股权结构 

陶铝研究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35,000.00 35.00% 

2 淮北市陶铝新材料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0 30.00% 

3 淮北市相诚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6,000.00 26.00% 

4 安徽相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5,200.00 5.20% 

5 王浩伟 3,000.00 3.00% 

6 上海交大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 800.00 0.80% 

合计 100,000.00 100.00% 

 

（3）财务指标 

经具备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

对陶铝研究院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主

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4 年 9 月 30 日/2024 年 1-9 月 2023年 12月 31日/2023年度 

资产总额 67,366.80 76,323.08 

负债总额 14,722.04 10,543.26 

归母净资产 53,338.13 66,090.11 

营业收入 2,822.82 8,746.37 

归母净利润 -12,751.98 -8,846.14 

 

（4）公司控制的淮北产投合伙以参股方式持有陶铝研究院 30%的股权，公

司董事长在陶铝研究院担任董事，除此之外，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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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关系。 

（5）经核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示信息，陶铝研究院未被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 

 

2.均瑶集团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康桥东路 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031915600 

法定代表人：王均金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8,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1 年 2月 14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基础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国内贸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珠宝首饰批发；金银制品销售；

停车场服务；广告发布。（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均瑶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王均金  46,253.6685  36.1357 

2 王瀚  45,611.2562  35.6338 

3 王均豪  30,835.7788  24.0905 

4 王超   5,139.2965   4.0151 

5 王滢滢     160.0000   0.1250 

合计 128,000.0000 100.0000 

（注：上表中各分项数之和与合计数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导致的。） 

 

（3）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4 年 9 月 30 日/2024 年 1-9 月 2023年 12月 31日/2023年度 

资产总额 9,466,775.74 9,413,422.16 

负债总额 6,747,398.13 6,821,283.71 

归母净资产 860,150.20 788,703.04 

营业收入 2,755,784.42 3,315,707.87 

归母净利润 67,684.60 -14,858.56 

（4）均瑶集团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长在均瑶集团担任副总裁，

董事朱晓明、邵琼等在均瑶集团相关职能部门任职，除此之外，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关系。 

（5）经核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示信息，均瑶集团未被列为失信被

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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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对方介绍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淮北市建投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淮海中路 10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600073919261W 

法定代表人：顾俊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2,036.59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7月 19日 

经营范围：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养护及其投资、融资、经营管理业务；

交通基础设施沿线经济带相关设施的开发和经营管理；交通建筑工程施工；建筑

材料批发代购；公路机械设备租赁；房屋租赁；物业服务；设计、制作、发布、

代理国内户外广告，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及运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淮北市建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淮北市建投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是隶属于淮北市国资委的下属单位。 

 

3.财务指标 

淮北交投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4 年 9 月 30 日/2024 年 1-9 月 2023年 12月 31日/2023年度 

资产总额 454,725.42 479,137.55 

负债总额 199,636.97 190,971.03 

净资产 255,088.45 288,166.52 

营业收入 2,952.09 135,280.57 

净利润 -15.16 34,255.69 

淮北交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根据其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淮北交投信誉

良好，充分具备履约能力。 

淮北交投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1）公司通过淮北产投合伙持有的陶铝研究院 30%股权。 

（2）陶铝研究院持有的安徽相泰 92.3333%股权。 

2.权属状况 

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相关意见书、报告，陶铝研究院及安徽相泰产权清晰，

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其他妨碍权属转移情况。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1）陶铝研究院成立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致力于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战略性新型材料，初步完备研发、生产和服务能力。经公司 202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20年 12 月 9日完成向陶铝研究院增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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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30,000 万元，全部计入陶铝研究院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陶铝研

究院 30%股权。陶铝研究院下设四家控股子公司，分别为安徽相腾汽车科技有限

公司、安徽相泰汽车底盘部件有限公司、上海陶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陶

铝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本次公司通过淮北产投合伙对陶铝研究院减资，并以减

资对价收购的标的为安徽相泰。同时，均瑶集团对陶铝研究院减资，并以减资对

价收购安徽相腾。 

 

 

（2）安徽相泰成立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经营范围包括用于汽车底盘的轻

合金材料及成型技术开发应用及其产品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服务；模具设

计、生产销售；节能减排净化技术开发应用及相关产品生产、销售、服务；特种

航空装备及零部件的设计、生产、销售（不含国家规定许可经营项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经核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示信息，陶铝研究院及安徽相泰未被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主要情况和财务信息 

1.陶铝研究院 

其基本信息、股权结构、财务指标等信息请详见“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

系”。 

2.安徽相泰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安徽相泰汽车底盘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淮北市经济开发区龙湖高新区龙旺路 3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600MA2U15CM3B 

法定代表人：王均豪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9 年 8月 16日 

经营范围：用于汽车底盘的轻合金材料及成型技术开发应用及其产品设计、

研发、生产、销售、服务；模具设计、生产销售；节能减排净化技术开发应用及

相关产品生产、销售、服务；特种航空装备及零部件的设计、生产、销售（不含

国家规定许可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陶铝研究院持股比例为 92.3333%，单际强持股比例为 7.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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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务指标 

经具备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

对安徽相泰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4 年 9 月 30 日/2024 年 1-9 月 2023年 12月 31日/2023年度 

资产总额 16,330.15 16,103.51 

负债总额 7,346.36 5,188.80 

净资产 8,983.79 10,914.72 

营业收入 45.24 1,097.43 

净利润 -1,930.92 -1,791.90 

 

五、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根据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鹏盛(沪)

审字[2024]00209 号），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陶铝研究院的归母净资产为

53,338.13万元。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4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

对本次交易所涉陶铝研究院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出具资产评估报告（沪申威

评报字[2024]第 0732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陶铝研究院归母净资产账面价值

53,338.13万元，以市场法评估的评估结果 64,500.00 万元，评估增值率 20.93%。

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中陶铝研究院减资前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64,150.00万元。 

根据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鹏盛(沪)

审字[2024]00211 号），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安徽相泰的净资产为 8,983.79

万元。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4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本次交

易所涉安徽相泰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出具资产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2024]

第 0730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安徽相泰净资产账面价值 8,983.79 万元，以资

产基础法评估的评估结果 9,121.38万元，评估增值率 1.53%。 

根据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鹏盛(沪)

审字[2024]00210 号），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安徽相腾的净资产为 5,024.08

万元。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4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本次交

易所涉安徽相腾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出具资产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2024]

第 0731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安徽相腾净资产账面价值 5,024.08 万元，以资

产基础法评估的评估结果 5,245.60万元，评估增值率 4.41%。 

参照评估报告，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均瑶集团与淮北产投合伙对陶铝研究

院定向减少注册资本 21,200万元。其中，均瑶集团减少出资 8,106.00 万元，减

资价格为 5,200.00 万元；淮北产投合伙减少出资 13,094.00 万元，减资价格为

8,400.00 万元。 

安徽相泰经评估后的股权价值为 9,121.38 万元，陶铝研究院将其持有安徽

相泰 92.3333%股权转让予淮北产投合伙，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8,400.00 万元；安

徽相腾经评估后的股权价值为 5,245.60 万元，陶铝研究院将其持有安徽相腾

100.00%股权转让予均瑶集团，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200.00万元。 

淮北产投合伙、均瑶集团应向陶铝研究院支付的安徽相泰、安徽相腾股权转

让价款 13,600.00万元，与陶铝研究院应向淮北产投合伙、均瑶集团支付的定向

减资对价 13,600.00 万元减资款进行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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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评估报告，陶铝研究院减资后，淮北交投受让均瑶集团持有陶铝研究院

34.13%股权（以减资后总股本计算）的交易价款为 17,193.00万元；淮北交投受

让淮北产投合伙持有陶铝研究院 21.45%股权（以减资后总股本计算）的交易价

款为 10,807.00万元。 

本次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是以资产评估机构在评估基准日（2024 年 9 月 30

日）确认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原则和方法恰当，价格公

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协议各方 

甲方（受让方）：淮北市建投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1（转让方）：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2（转让方）：淮北市陶铝新材料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标的公司）：安徽陶铝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丁方 1：安徽相泰汽车底盘部件有限公司 

丁方 2：安徽相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二）本次交易安排 

1.减资退出部分股权 

各方同意，乙方定向减少对标的公司的出资 21,200.00 万元，其中乙方 1

减少出资 8,106.00万元，减资价格为 5,200.00万元，乙方 2减少出资 13,094.00

万元，减资价格为 8,400.00 万元，其他股东出资额不变。本次减资完成后，标

的公司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78,800.00 万元，乙方 1 持有标的公司 34.13%股权，

乙方 2持有标的公司 21.45%股权。 

各方同意，标的公司将其持有安徽相泰 92.3333%股权转让予乙方 2，转让价

格为人民币 8,400.00 万元，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 2持有安徽相泰 92.3333%股

权。 

各方同意，标的公司将其持有安徽相腾 100.00%股权转让予乙方 1，转让价

格为人民币 5,200.00 万元，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 1持有安徽相腾 100%股权。 

各方确认，本协议项下乙方 1和乙方 2 应向标的公司支付的安徽相泰、安徽

相腾股权转让价款 13,600.00万元与标的公司应向乙方 1和乙方 2支付的定向减

资对价 13,600.00万元减资款进行抵消。 

2.转让减资后剩余的股权 

前述减资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26,894.00 34.13 

淮北市陶铝新材料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906.00 21.45 

淮北市相诚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6,000.00 32.99 

安徽相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5,200.00 6.60 

王浩伟 3,000.00 3.81 

上海交大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 800.00 1.02 

合计 78,800.00 100.00 

各方同意，减资后甲方受让乙方持有标的公司 55.58%股权，其中受让乙方 1

持有标的公司 34.13%股权，受让乙方 2 持有标的公司 21.45%股权。股权转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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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甲方持有标的公司 55.58%股权，乙方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淮北市建投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43,800.00 55.58 

淮北市相诚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6,000.00 32.99 

安徽相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5,200.00 6.60 

王浩伟 3,000.00 3.81 

上海交大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 800.00 1.02 

合计 78,800.00 100.00 

 

（三）价款支付 

各方同意，减资后标的公司股权交易价值为 50,550.00万元，其中：甲方受

让乙方 1 持有标的公司 34.13%股权的交易价款为 17,193.00 万元，甲方受让乙

方 2 持有标的公司 21.45%股权的交易价款为 10,807.00 万元，乙方股权交易价

款合计为 28,000.00 万元。 

第一期交易价款为 8,400.00 万元，在本协议签署后【30】日内，将该期交

易价款其中 5,158.00 万元支付至乙方 1 账户，将该期交易价款其中 3,242.00

万元支付至乙方 2账户，完成此两项支付则视为甲方第一期交易价款支付完成。 

第二期交易价款为 19,600.00 万元，本协议签署后【120】日内，将该期交

易价款其中 12,035.00 万元支付至乙方 1 账户，将该期交易价款其中 7,565.00

万元支付至乙方 2账户，完成此两项支付则视为甲方交易价款全部支付完成。 

 

（四）特别约定 

在本协议所述的减资、股权转让均完成后（包括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以

及有关款项支付完成）30 日内，甲方或淮北市建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子

公司向安徽相腾增资入股 276.25万元，完成增资后，甲方持有安徽相腾 5%股权 

在本协议所述的减资、股权转让均完成后（包括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以

及有关款项支付完成）30 日内，甲方或淮北市建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子

公司向安徽相泰增资入股 480.17万元，完成增资后，甲方持有安徽相泰 5%股权。 

 

（五）违约责任 

甲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及时限履行付款义务的，则甲方应向乙方支

付相当于股权转让总价款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履行违约金直至违约情形消除

为止。 

乙方 1或乙方2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收购安徽相泰和安徽相腾或者未按本协

议的约定及时办理乙方 1或乙方 2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变更至甲方名下的工

商登记，则乙方 1及乙方 2应向甲方支付相当于乙方 1及乙方 2未履行有关程序

所对应的股权转让款总价款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直至违约情形消除为止。 

甲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及时限完成增资入股安徽相腾、安徽相泰，

则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总价款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履行违约金

直至违约情形消除为止。 

 

（六）协议的生效、变更与解除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及盖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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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变更、终止和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国

法律。 

各方应尽力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因本协议而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如不

能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则应向标的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七、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出售标的资产所处新材料领域，虽具有其一定的新材料科技前瞻性和

领先性，然而其产品研发及向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发展的转化难度仍较高，

存在较长的时间周期和巨大的发展投入成本的不确定性，同时持续的新业务研发

投入与当期的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带来一定影响。本次交易

是公司基于自身经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集中资源于主营业务，优化投资结构，

提高资产流动性，使公司财务结构更为稳健合理、持续经营能力得到提升，有利

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有利于提升整体资产运营效率，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公司主

营业务的聚焦发展，以确保公司长期发展的利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

益。本次交易后安徽相泰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后续将进一步整理盘活该

资产。 

本次关联交易，公司通过淮北产投合伙与均瑶集团共同减资陶铝研究院、收

购安徽相泰并转让剩余陶铝研究院股权事项，相关定价均以评估报告为基础确

定，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市场一般商业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上市公司管理层变动等情况，除本次

交易外，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新增重大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因为

本次交易导致上市公司新增同业竞争。 

截至本议案出具日，公司未为陶铝研究院提供担保；不存在委托陶铝研究院

理财的情况；陶铝研究院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八、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以 5票同意，4票回避，0 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其中：关联董事林乃机、倪军、朱

晓明、邵琼回避表决。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本次交易事项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签署有关

协议、办理工商变更，以及受客观因素影响或未达投资协议生效条件，导致本次

交易事项无法实施而终止的相关处理等。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该议案在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前，全体独立董事召开了 2025 年第一次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审议一致通过、并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综合考虑了公司经营现状和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优化资

源配置。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定价公允，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注意审议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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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独立董事

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同意将《关于对参股公司减资暨关联交易及股权转让的议案》提交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审议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九、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陶铝研究院、均瑶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累计发生的

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合计约 5155.33 万元，均在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范围内。 

 

特此公告。 

 

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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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陶铝研究院、均瑶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合计约5155.33万元，均在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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